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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一）、市政重大教育施政重點。
2． 

二．實施目標：

（一）培養學生聽、說、讀本土語言的能力。

（二）透過本土語言學習，讓學生認識自己的鄉土歷史、地理、自然與人文。

（三）培養學生與各族群溝通能力，瞭解並尊重其他族群語言及文化。

（四）充實學生學習經驗，陶冶學生愛鄉土、愛國家的情操，使具備開闊胸襟和視野。

三．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四．本土語言教學種類：依本土語言選修意願調查表學生選修語言別（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開課

五．實施方式：

（一）依部頒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活動內容，擬定學生學習本土語言教學計畫實施。

（二）於國語文領域開設本土語言教學課程。

（三）教師將本土語言融入各科教學。

（四）利用整潔、晨間、課間及休閒時間播放本土語言教學媒體帶。
（五）辦理本土語言每週一句、過五關、說故事、結合創意宣導表演   
      等活動。

（六）「閩南語」課程時間，以使用閩南語語言教學為原則。

六．教材：

（一）使用部編或教育部委託各縣市編寫之本土語言教材。

（二）教師得依學生能力及需要自編教材。

（三）教材應以生活化、實用化為原則。

七．師資：

（一）以通過教育部本土語言中高級認證之教師優先擔任教學。

（二）其次運用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協助本土語言教學。


八．本項推動本土語言教學計畫自公佈起實施，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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